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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0 9 2 7 1 號 

茲增訂法院組織法第七條之一至第七條之十一條文；刪除第五十

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二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、

第二十七條、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、第四十三條、第五十一條、

第五十八條、第五十九條、第六十三條、第六十三條之一、第六十

五條至第六十六條之二、第六十六條之四、第六十七條至第七十二

條、第七十三條及附表至第七十五條及附表、第七十八條、第八十

三條、第一百十一條、第一百十四條之一、第一百十四條之二及第

一百十五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七條之一至第七條之十一條文；刪除第

五十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二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五

條、第十六條、第二十七條、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、

第四十三條、第五十一條、第五十八條、第五十九條、第

六十三條、第六十三條之一、第六十五條至第六十六條之

二、第六十六條之四、第六十七條至第七十二條、第七十

三條及附表至第七十五條及附表、第七十八條、第八十三

條、第一百十一條、第一百十四條之一、第一百十四條之

二及第一百十五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8 日公布 

第七條之一  本法規範之法院及其他審判權法院間審判權爭議之處

理，適用本章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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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之二  起訴時法院有審判權者，不因訴訟繫屬後事實及法律

狀態變更而受影響。 

訴訟已繫屬於法院者，當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向不同

審判權之法院更行起訴。 

法院認其有審判權而為裁判經確定者，其他法院受該

裁判關於審判權認定之羈束。 

第七條之三  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，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

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為多數而原告有指定者，移

送至指定之法院。 

當事人就法院之審判權有爭執者，法院應先為裁定。 

法院為第一項及前項裁定前，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。 

第一項及第三項裁定，得為抗告。 

第七條之四  前條第一項移送之裁定確定時，受移送法院認其亦無

審判權者，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向其所屬審判權之終

審法院請求指定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 原法院所屬審判權之終審法院已認原法院無審判

權而為裁判。 

二、 民事法院受理由行政法院移送之訴訟，當事人合

意願由民事法院為裁判。 

前項所稱終審法院，指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或懲戒

法院第二審合議庭。 

第一項但書第二款之合意，應記明筆錄或以文書證之。 

第一項之終審法院認有必要時，得依職權或依當事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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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代理人或辯護人之聲請，就關於審判權之專業法律問題

選任專家學者，以書面或於言詞辯論時到場陳述其法律上

意見。 

前項陳述意見之人，應揭露下列資訊： 

一、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是否與當

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或辯護人有分工或合

作關係。 

二、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是否受當事

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或辯護人之金錢報酬或資

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 

三、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

價值。 

第七條之五  前條第一項之終審法院認受移送法院有審判權，應以

裁定駁回之；認受移送法院無審判權，應以裁定指定其他有

審判權之管轄法院。 

前項受指定之法院，應受指定裁定關於審判權認定之

羈束。 

受移送法院或經前條第一項之終審法院指定之有審判

權法院所為裁判，上級審法院不得以無審判權為撤銷或廢

棄之理由。 

第七條之六  第七條之四第一項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，受移送法院

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。 

第七條之四第一項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及前項撤銷停

止之裁定，得為抗告。 

受移送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後，應速通知受理其指定請

求之終審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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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移送法院所為第一項裁定確定之同時，視為撤回其

指定之請求。 

第七條之七  移送訴訟前如有急迫情形，法院應依當事人聲請或依

職權為必要之處分。 

移送訴訟之裁定確定時，視為該訴訟自始即繫屬於受

移送之法院。 

前項情形，法院書記官應速將裁定正本附入卷宗，送交

受移送之法院。 

第七條之八  訴訟移送至其他法院者，依受移送法院應適用之訴訟

法令定其訴訟費用之徵收。 

移送前所生之訴訟費用視為受移送法院訴訟費用之一

部分。 

應行徵收之訴訟費用，原法院未加徵收、徵收不足額或

溢收者，受移送法院應補行徵收或通知原收款法院退還溢

收部分。 

第七條之九  第七條之三第二項、第七條之七第二項、第三項及前條

之規定，於第七條之四第一項之終審法院依第七條之五第

一項規定為指定裁定之情形，準用之。 

第七條之四第一項之終審法院受理請求指定事件，除

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

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，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，亦準

用之。 

第七條之十  第七條之四至第七條之六及前條規定，於不得上訴第

七條之四第一項所定終審法院之訴訟準用之。 

第七條之十一  第七條之二至前條規定，於其他程序事件準用之。 


